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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缴税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税务总局大理

白族自治州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以下简称“大理州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出具的

《税务处理决定书》（大税一稽处[2021]4号），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税务处理情况 

2021 年 3 月 12 日至 2021 年 6 月 29 日，大理州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对公司

2017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12月 31日的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公司因买入保本

型理财产品取得利息及利息性质的收入未计提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

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取得不符合规定的发票，导致公司未及时履行纳税义务。 

未缴纳税费的具体情况包括：增值税 436,954.20 元，城市维护建设税

30,586.79 元，教育费附加 13,108.20 元，地方教育费附加 8,738.10 元，企业

所得税 618,541.69 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对应缴未缴增值税 436,954.20 元、城市维护建设税 30,586.79 元、

少缴企业所得税 618,541.69 元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公司应缴

纳滞纳金 459,915.09 元。 

上述应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合计 1,567,844.07 元。 

二、补缴税款情况 

根据大理州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的要求，公司已于 2021年 7月 15 日将应缴税

款及滞纳金 1,567,844.07 元全部缴清。主管税务部门未对该事项给予处罚。 

三、会计处理和相关影响 



公司补缴上述税款及缴纳滞纳金，分别计入应交税费和营业外支出科目，拟

进入 2021 年当期损益，不做以前年度损益调整，预计将影响公司 2021 年度的损

益（影响的金额以最终审计结果为准）。 

公司管理层对上述问题高度重视并将以此为戒，认真学习有关法律法规，严

格执行并加强公司税务管理，同时组织财务部门及公司其他相关部门人员对财务、

税务方面的知识培训学习，强化责任意识，杜绝此类情况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7月 17日 


